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二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６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

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公司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

等因素，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

１１．１８

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６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二、《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６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用友软件园中区

８

号楼

Ｅ１０２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周四）

３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４

、 会议地点：用友软件园中区

８

号楼

Ｅ１０２

会议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６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４３６６３７

５

、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操作程序请见附件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

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逐项审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

、 回购股份的方式

２

、 回购股份的用途

３

、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４

、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５

、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６

、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７

、 授权事项

此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周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人可

以不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６８

号；

３

、登记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一）、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到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部（用友软件园中区

８

号楼

Ａ４０１

室）办理登记。 股东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五）其他事项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 会议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６８

号

联系人：梁万栋、谭方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９４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４３６６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４３６６３９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会议记录；

２

、本次会议议案的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

票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零一二年 月 日

附件二：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８８

，投票简称：用友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议案序号”项下填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

１

代表议案《用友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议案》，以

１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１．１

代表子议案《回购股

份的方式》，以

１．１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１．２

代表子议案《回购股份的用途》，以

１．２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以此类

推。 详见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１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

元

１．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１．１

元

１．２

回购股份的用途

１．２

元

１．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１．３

元

１．４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１．４

元

１．５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５

元

１．６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１．６

元

１．７

授权事项

１．７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例如，流通股股东操作程

序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委托股数 代表意向

买入

７３８５８８

用友投票

１

股 同意

买入

７３８５８８

用友投票

２

股 反对

买入

７３８５８８

用友投票

３

股 弃权

④

投票注意事项：

Ａ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Ｂ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用友软件的独立董事，现就本次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出具以下意见：

１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

３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经

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

吴晓球、夏冬林、李绍唐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公司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

等因素，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

１１．１８

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２

、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将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

１１．１８

元，即以每股

１１．１８

元或更低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

４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５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每股

１１．１８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为

１７

，

８８９

，

０８７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６

、回购股份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

７

、预计回购股份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每股

１１．１８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为

１７

，

８８９

，

０８７

股。

总股本（股）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回购前

９７９

，

０８４

，

０４０ ２９．３１％

回购后

９６１

，

１９４

，

９５３ ２９．８６％

８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可以承受人民币

２

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且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以回购数量

１７

，

８８９

，

０８７

股测算，回购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６１

，

１９４

，

９５３

股，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２９．８６％

，不会影响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９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

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为维护公司股价，体现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和

１１

月

１

日买入共计

７９．５９

万股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时间 买入股数（单位：股）

１

吴政平 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４０

，

９００

２

许建钢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

，

０００

３

章培林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４

向奇汉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４１

，

０００

５

吴健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６

郑雨林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３０

，

８００

７

欧阳青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６

，

０００

８

卢刚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

，

０００

９

谢志华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徐宝东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７２

，

２０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朱铁生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卖出

４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

公司已按相关规则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上述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次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１１

人（陈学军、

Ｒｕｄｏｌｆ Ｍａｉｅｒ

、王晓东、欧建斌、葛颂平、陈玉东、华婉蓉、杜芳慈、俞小莉、邢敏、张洪

发），出席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一致同意公司企业年金方案；

该项制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保障本企业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调动本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建立人才长效激励机制，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公司具体情况，制定了公司企业年金方案（以下简称“年金方案”）。

根据年金方案的规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在岗职工可申请参加企业年金计划：（一）己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 （二）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及以上劳动合同，且已通过试用期考核。

《企业年金方案》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受让大股东商标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学军先生、葛颂平先生、华婉蓉女士回避表决。

（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改变本公司目前“锡字牌”系列商标与产品分离的局面，理顺商标所有权关系，保持本公司资产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规范公司运作，减少与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的关联

交易，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独占使用的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锡字牌”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１

，

６０７．１７

万元，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８．４０

万元，共计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 公司决定以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的评估价格

受让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

具体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受让大股东商标之关联交易公

告》。

三、一致同意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按照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要求，公司对内控体

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整改，为确保公司内控体系满足合规性要求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新制定了《内部

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修订了《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制度，以促进公司内控管理的规范化、制度

化和标准化。

１

、一致同意《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

该项制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

控制应用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要求，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各单位”）

的内部控制状况，规范内部控制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揭示和防范风险，促进各单位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

特制定本制度。

《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一致同意《对子公司控制制度》；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规范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对公司的组织、资源、资产、投资等和公司的运作进行

风险控制，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无锡威孚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特制定本制度。

《对子公司控制制度》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一致同意《重大风险预警制度》；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加强公司对重大风险的管理，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特制定本制度。

《重大风险预警制度》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 一致同意《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完善公司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完善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快速畅通的突发事

件信息报告渠道，确保各项应急响应决策措施的有序实施，努力将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保

护公司股东、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章

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一致同意《内部控制制度（修订）》；

该项制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加强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落实公司各职能部门系统风险管理和流程控制，保障公司资产的安全性

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合规性，在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中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实现公司经营战略目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财政部等五部委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对公司原《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该制度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

通、内部监督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并增加了内部控制评价，使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更加完善，更趋规

范和标准。

《内部控制制度（修订）》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 一致同意《内部审计制度（修订）》；

该项制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国家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具体情

况，对公司原《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该制度对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进行了细化，增加了内部审

计质量控制，使内部审计工作更趋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

《内部审计制度（修订）》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以电话和邮件形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时兴

元先生、高国元先生、刘进军先生），出席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一致同意公司企业年金方案；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一致同意公司受让大股东商标的议案；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一致同意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１

、一致同意《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一致同意《对子公司控制制度》；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一致同意《重大风险预警制度》；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一致同意《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一致同意《内部控制制度（修订）》；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一致同意《内部审计制度（修订）》；

（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受让大股东商标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保持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经与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协商，本公司和产业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署了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本公司拟以评估价人民币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受让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

产业集团为本公司的大股东，至《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签署之日，产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３６０３．９５９９

万

股，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

１１

名董事全部出席会议，关联董事陈学军先生、葛颂平先生、华婉蓉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杜芳慈先生、俞小莉女士、邢敏先生、张洪发先生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事前认

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经产业集团和本公司双方签署《注册商

标转让合同》盖章后生效。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产业集团相关情况如下：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蒋国雄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县前西街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３３８

，

８６７．３２４１４６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００１３６００２６５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营运、重点项目投资管理、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投入和开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受托企业的管理。

２

、业务情况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无锡市国资委下属的综合性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之一，其实际控制

人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

亿元、

８８．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计

２２６．３３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２３．３０

亿元，股东权益合计为

１０３．０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０３．１４

亿元，利润总额为

１８．０２

亿元，净利润

１５．５

亿元，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至《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签署之日，产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３６０３．９５９９

万股，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交易标的为产业集团拥有的 “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

权，基本情况见下表：

有图！！！

注册号

核定使用

类别

申请日期 专用权期限 商标类型 商标图像

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 第

７

类

１９８４．０８．２２ ２００５．０４．２３０

至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０７６

号 第

１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５８０７

号 第

２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４４７

号 第

３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５２５

号 第

４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０６６０

号 第

５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３５８８

号 第

６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８１６１

号 第

７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８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６４９９

号 第

８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８６９４

号 第

９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８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３１１４

号 第

１０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３１６８

号 第

１１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２３３０

号 第

１２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７３０６

号 第

１３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２３７１

号 第

１４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１６６９８

号 第

１５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２２７９

号 第

１６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２０１７

号 第

１７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１０６１

号 第

１８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０８７３

号 第

１９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３０７６

号 第

２０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４９７１３

号 第

２１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８６８

号 第

２２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８５２

号 第

２３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８０２

号 第

２４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９１６９

号 第

２５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８９２

号 第

２６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８８７７

号 第

２７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４１６７７

号 第

２８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６２６０

号 第

２９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０１２０

号 第

３０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１９１５３

号 第

３１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７５４２

号 第

３２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２２７０５

号 第

３３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普通商标

第

９１９２３０

号 第

３４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６．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５１５３６

号 第

３５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９８０５

号 第

３６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７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６

普通商标

第

９４７９４５

号 第

３７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１４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５６９７

号 第

３８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３５８２７

号 第

３９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５１９９８

号 第

４０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５１６０３

号 第

４１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普通商标

第

９５５７４２

号 第

４２

类

１９９５．０４．１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普通商标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账面

价值

０．００

万元。 “锡字牌”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１

，

６０７．１７

万元，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８．４０

万元，共计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

２

、评估报告的有关内容

公司聘请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天”）就拟收购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

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持续经营原则、替代

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济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

和公开市场为前提，对“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

４２

件图

形商标专用权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锡字牌”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１

，

６０７．１７

万元，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８．４０

万元，共计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

元。

３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关联方关于使用商标的协议情况

公司在

１９９５

年筹备

Ｂ

股上市时，实施了重组。 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大股东将其持有的商标（“锡字

牌”）以独占的方式由公司有偿使用，双方于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至二

００

五年四月三十日止；二

００

五年四月十九日，双方续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的补充协议，为期十年，协议终止日为二

０

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按季向产业集团支付商标使用费， 商标使用费为商标产品季销售收入 （根据发票价的总额）的

０．３％

，商标使用费年不得低于

１２０

万元。

本公司向产业集团支付的商标使用费明细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商标使用费 定价方式

２００５

年

３７０．２９

协议

２００６

年

３４４．７４

协议

２００７

年

３９１．８９

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３４１．９５

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３４０．９７

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５０４．１２

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５４１．２７

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３１．１５

协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的动因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精

神，加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大股东商标的解决方案的议案报告》，承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通过与大股东及国资委协商解

决“锡字牌”商标的最终归属。

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完成后，产业集团将不再拥用“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

商标专用权，并办理商标转让变更注册手续，该“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

图形商标专用权转归本公司所有。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

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济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

场为前提，对“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

用权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关联交易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双方的法定名称

转让方：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３

、交易标的

产业集团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

４

、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交易价款在《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

期转让款

１

，

５１５．５７

万元，余款

１００

万元 在商标局核准转让申请并予以公告后支付。

５

、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６

、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在签署前，双方各自履行内部的审批手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商标

进行了评估备案并取得了主管机关无锡市国资委的同意转让上述商标的批准文书（锡国资权［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

文《关于同意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锡字牌等商标的批复》），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受让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商标。本合同自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和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方盖章后生效。

７

、 定价依据

根据江苏中天出具的《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商

标专用权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６７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产业集团

拥有的“锡字牌”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１

，

６０７．１７

万元，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评估值

８．４０

万元，共计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 双方协商决定以此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事项的安排。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本公司目前“锡字牌”系列商标与产品分离的局面，理顺商标所有权关

系，保持本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规范公司运作，从而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期

稳定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今，本公司与产业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２０

，

８６０．０５

万元。 其中：

１

、股

权收购项目金额

２０６２８．９

万元， 该股权收购项目经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实施完成。

２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２３１．１５

万元（商标使用费）。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发表如下事前意见：

１

、本次公司受让产业集团的商标是为了加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必

要的，同意进行此项关联交易。

２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咨询评估公司对次收购所涉及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

定价依据，以保证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平合理。

３

、董事会应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杜芳慈先生、俞小莉女士、邢敏先生、张洪发先生。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锡字牌”商标专用权（商标注册证号

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价值进行评估，同意按照评估结果确定的交易价格进行受让。

２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

３

、公司受让上述“锡字牌”系列商标后，有利于改变“锡字牌”系列商标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状况，

理顺商标所有权关系，保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有利于减少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规范公司运作，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４

、 同意公司以

１

，

６１５．５７

万元的价格受让产业集团拥有的 “锡字牌” 商标专用权 （商标注册证号第

２２５１０９

号）及

４２

件图形商标专用权。

独立董事： 杜芳慈先生、俞小莉女士、邢敏先生、张洪发先生。

十、备查文件

（一）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受让大股东商标之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受让大股东商标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五）锡国资权［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文《关于同意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锡字牌等商标的批复》；

（六）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七）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商标专用权项目评

估报告；

（八）注册商标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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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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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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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5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开发性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国家开发银行

"

）签署《开发性金融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本公司与国家开发银

行秉承互利双赢的原则，将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融资优势与本公司产业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谋求建立新型的产

业与金融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投融资模式，达成双方共同快速发展之目的。 本协议为双方在

2009

年

3

月签署

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报发布的《关于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

<

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

的公告》）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

战略合作协议。

本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国家开发银行为本公司提供

200

亿美元合作额度，包括本公司海外项目融资

额度和本公司授信额度。其中，本公司海外项目融资额度用于海外客户购买本公司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融

资需求，本公司授信额度用于本公司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债券融资、保理融资、供应链融资，以及保函、票

据、信用证等贸易融资。

在上述《开发性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本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分别签署《

2013

年度融资合作项目意向书》（以下简称

"

《合作意向书》

"

）、《战略合作协议》。 其中，《合作意

向书》约定双方

2013

年投融资合作意向，《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将通过产业投资、海外投资合作、投资基

金、合资基金等方式将在本公司的重点业务板块、海外投资等领域展开合作。

本协议为商业合作框架，有效期五年，如在本协议项下达成具体合作事宜，双方需要另行签订合同。本公

司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对外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5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50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控股股份相关交易完成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与

Standard Bank London Holdings Plc

（标

准银行伦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标银伦敦，现名为

Standard Bank London Holdings Limited

）、

Holding W-S

De Inversiones S.A.

（其与标银伦敦合称为卖方）及卖方担保人

Standard Bank Group Limited

、

Sielecki

家族

成员及

Werthein

家族成员就本行购买

Standard Bank Argentina S.A.

（简称阿根廷标准银行）、

Standard In－

vestments S.A. Sociedad Gerente de Fondos Comunes de Inversión

（简称

Standard Investments

）及

Inverso－

ra Diagonal Sociedad Anónima

（简称

Inversora Diagonal

，其与阿根廷标准银行、

Standard Investments

合称

为目标公司）各

80%

股份事宜签订协议备忘录。

本次交易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已获得满足，已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完成交割。 交易完成后，交易各方还

将对交割日支付对价进行调整， 以反映各目标公司净资产价值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期之间发

生的增减变化，最终交易价格根据调整结果确定，交易总价格将不超过

6.5

亿美元。关于本次交易的其他情

况请参见本行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的《收购阿根廷标准银

行股权相关交易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行持有目标公司各

80%

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2-063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煤炭储配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办理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淮南矿业集团

（芜湖） 煤炭储配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详情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2－050

号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淮南矿业集团（芜湖）煤炭储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煤炭储配公司

"

）通知，该公司已

在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煤炭储配公司已正式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领取了换发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2-046

债券简称：

11

星湖债 债券代码：

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第二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政银企合作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了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银企合作专项

资金对

"

年产

10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

"

项目的

2012

年贴息补助资金人民币

1,737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上述款项确认为递延收益，最终账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在浙江等地

设立三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等地设立三家证券

营业部的批复》（沪证监机构字

[2012]498

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准在浙江省温州市

鹿城区、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各设立

1

家证券营业部。 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

经纪业务。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为新设证券营业部依法配备人员，健全完善制度、业务设施

和信息系统，并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办理有关证照。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44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4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下达

2012

年度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资助和奖励资金的通知》（杭财企

[2012]1251

号）。根据通知内容，公司因获评

"

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

"

而获得市区两级政府的补助，合

计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400

万元。 目前补助拨款正处于办理阶段，公司将积极配合各相关部门力争尽快拨

付到位。

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收到上述财政补助款后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预计本次政府补助将对公司

2012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结果为准。 目前上述补助款项尚未到账，到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


